
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第���章 (下稱「條例」)
附表�第��條獲批准的「骨灰處置方案」

處置骨灰通告
私營骨灰安置所名稱：乾元洞
私營骨灰安置所地址：新界荃灣老圍村���號
本機構為上述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經營者。
本 機 構 已 於 � � � � 年 � � 月 � � 日 得 到 食 物 環 境衞生 署 署 長                    
(下稱「署長」)批准，在上述處所進行「骨灰處置方案」以交還骨灰
予合資格領回人士。由於在指明預計完成還灰日期完結後，仍有
骨灰無人領回，本機構現通知所有有關人士，在本公告刊登日期
起計的�個月內，即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(下稱「完結日期」)前，盡快致
電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與負責人李家駿先生聯絡，以便安排交還骨灰事宜。
在上述「完結日期」屆滿後，本機構會將沒有被取回的骨灰，以署
長指明的方式交付署長。該等骨灰將會以署長認為合適的方式作
最終處置。
請注意，進行上述骨灰處置程序，並不影響任何人在上述私人骨
灰安置所立的安放權出售/租賃協議之下獲得補償的權利。
李家駿
獲授權人士
乾元洞有限公司
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


